第七师胡杨河市人工防护林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巩固完善师市人工防护林体系，履行好兵团生态卫士职责使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兵团人工防护林承包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新兵办发〔2019〕74号），兵团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工防护林建设管理的通知》（新兵党农领办发〔2024〕17号）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师市辖区内所有人工营造防护林（不含退耕还林）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 团场、经开区、奎管处、师市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等（以下简称“团场等单位”）是各自辖区人工防护林建设管理的责任主体，负责组织各自辖区人工防护林的营造和管护。
第四条 师市交通主管部门是师市辖区内所有国道、省道和县道道路林建设管理的责任主体，负责师市辖区内所有国道、省道和县道两侧道路林的营造和管护。
第五条 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草局）负责指导监督师市团场等单位人工防护林营造和管护工作，牵头制定《师市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师市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林长制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对职工和其他社会经营主体有意愿承包经营的国有人工防护林，由团场等单位面向职工和其他社会经营主体落实承包经营，由承包主体落实营造和管护。

对职工和其他社会经营主体有意愿承包经营管理的国有防风固沙林、连域范围内乡道及乡道以下道路林和农田防护林（不含国道、省道和县道道路林），由团场等单位面向社会通过公开招标、拍卖或公开协商方式，落实承包经营主体，明确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同等条件下，本团场（经开区、处、中心）职工和农工专业合作社优先承包，承包期限依据法律法规结合轮伐期由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一般为三十年。
承包主体按照合同约定完成造林和管护目标任务的，可同等享受相关林业补助及用水、用电、用地政策。林木成材达到采伐标准（胸径25cm以上）的，师市林草主管部门依规划批准采伐。

对承包主体无故不履行管护责任造成树木死亡，导致林木保存率连续2年低于65%，或未完成合同要求目标任务的，团场等单位需及时终止承包合同，收回林木林地，并依法追究承包主体违约责任。

第七条 对职工和其他社会经营主体无意愿承包经营的人工防护林，由团场等单位组织连队、各基层单位落实营造和管护。
团场等单位将辖区范围内所有未落实承包主体的国有人工防护林落实至各连队、各基层单位，由各连队、各基层单位组织职工进行全面管理。连队两委按照“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配置雇佣相对固定的人工防护林管护劳务，原则按照不高于400亩/人管护标准配置1名人工防护林管护劳务人员，专门负责未落实承包国有人工防护林的日常灌水、防火及巡查看护等劳务。

坚持土地、职工、民兵“三位一体”基本制度，履行职工生态卫士义务。团场等单位定期组织连队职工对辖区内所有国有人工防护林开展修枝、涂白、除草、枯死树清理、灌溉渠系及林床修复。

鼓励有条件的团场等单位，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专业社会化组织落实人工防护林的管护。

第八条 国道、省道、县道两侧国有道路林营造和管护资金由师市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师市财政部门负责落实。

第九条 对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已明确至承包主体的人工防护林，其营造和管护成本全部由承包主体自行承担，不纳入财政预算范畴。

第十条 未落实承包主体的国有防风固沙林、连域范围内乡道及乡道以下道路林和农田防护林等人工防护林所需水费、电费、劳务费、病虫害防治费、灌溉设施维护费、油料费等及其他不可预见费按照师市与团场共同财政事权，分级落实人工防护林建设和管护资金，并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师市林草主管部门积极争取上级项目资金对各单位人工防护林管护费用予以补充。2025年—2027年，根据《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人工防护林管护项目》投资概算表，兵团、师市资金主要用于灌水水费、电费、病虫害防治补贴等，团场自筹资金主要用于管护人工费。
第十一条  师市水利部门依据自治区、兵团下达用水计划，落实“总量控制+弹性配置”要求，保障人工防护林用水，人工防护林亩均配水定额不低于385方/亩/年。

第十二条 师市农业农村、水利部门农田水利工程要统筹人工防护林灌溉基础设施建设，将师市人工防护林灌溉体系建设统筹考虑纳入“十五五”水利骨干工程规划和高标准农田项目新建和改造重点内容。

第十三条 已落实承包主体的人工防护林，所获收益全部归承包主体所有；未落实承包主体的人工防护林所获收益全部上缴国库，仍用于属地人工防护林建设管理。

第十四条 团场等单位需对辖区内所有人工防护林逐林带、逐地块建档造册，建立人工防护林管理档案信息数据库，动态掌握年度人工防护林管理变化情况。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草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师市办发〔2020〕26号文件自此废止。
